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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建成违规项目环保备案条件

一、钢铁行业

1.红线条件

选址布局：企业不得位于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水

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。

2.必要条件

环境承载力：项目所在区域应实现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粉

尘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减排；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域内的项目不得取

用地下水，其他区域的项目开采地下水实际取水量不得超过取水许

可证规定。

废气污染防治措施：原料场建设防风抑尘网或（半）密闭料仓，

采用大型筒仓贮煤，城市钢厂及位于沿海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

的企业应采用密闭料场或筒仓；厂内铁精矿、煤、焦炭等大宗物料

应采取封闭式皮带运输，需用车辆运输的粉料，应采用密闭措施；

各工序原辅材料及产品的转运、筛分、破碎等产尘点配备有效的捕

集装置和袋式除尘器；焦炉煤气采用脱硫脱氰净化措施；精煤破碎、

焦炭破碎、筛分及转运配备袋式除尘器，装煤、推焦采用大型地面

站干式（袋式）净化除尘措施，焦炉配备干法熄焦装置，干熄焦废

气配备袋式除尘器；焦化所有装置和储罐、焦炉煤气脱硫再生塔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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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气应配备尾气净化处理设施；烧结机实现全烟气收集并配备四电

场除尘器+烟气脱硫脱硝脱二噁英等烟气治理装置，球团焙烧配备静

电除尘器+脱硫装置；烧结机尾配备袋式除尘器或电袋复合除尘器或

电除尘+布袋除尘器；烧结及球团配料、破碎、筛分、转运系统，球

团精矿干燥系统，成品矿槽等各环境除尘系统配备袋式除尘器；高

炉煤气应采取净化回收措施；高炉料仓上部、仓下振动给料机、振

动筛、称量斗、转运站、中间仓及各皮带转运点应配备袋式除尘器；

高炉出铁场铁沟、渣沟需加盖封闭，高炉出铁口、铁沟、渣沟、铁

水罐上方等应设捕集罩，并配备袋式或静电除尘器；炼钢工序铁水

预处理（包括倒罐、扒渣等）、精炼炉、连铸修磨和火焰切割配备袋

式除尘器；转炉一次烟气和煤气净化回收采用 LT 除尘或新型 OG 除

尘装置；转炉二次烟气配备烟气捕集装置和袋式除尘器；电炉烟气

配备炉内排烟+密闭罩+屋顶罩+袋式除尘器，或导流罩+顶吸罩+袋式

除尘器；石灰窑、白云石窑焙烧、原料准备和成品仓配备袋式除尘

器；冷轧酸洗机组、废酸再生、脱脂配备湿法喷淋净化或湿法喷淋

净化+SCR 净化装置；冷轧轧机、湿平整油雾配备滤网过滤净化装置；

彩涂、冷轧硅钢等有机废气配备高温焚烧或催化焚烧装置；轧钢加

热炉和热处理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；自备电厂配套安装高效脱硫脱

硝除尘装置。

废水污染防治措施：焦化废水采用预处理（重力除油法、混凝

沉淀法、气浮除油法）+硝化、反硝化生化处理技术，处理后酚氰废

水回用，不得外排；高炉煤气洗涤水、高炉冲渣水应沉淀后循环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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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；转炉煤气洗涤水应沉淀后循环使用；连铸废水应配备除油+沉淀

+过滤装置；热轧直接冷却废水应配备除油+沉淀+过滤，或稀土磁盘

处理装置；含油、乳化液废水应配备超滤+曝气（或生化）+沉淀（或

过滤）处理装置；酸碱废水应配备中和+曝气+絮凝沉淀处理装置；

含铬废水应配备化学还原沉淀+絮凝沉淀处理装置，单独处置，不得

外排；烧结、球团、焦化、炼铁、炼钢、轧钢等各主要工序在配备

净环和浊环废水处理系统的基础上，还需配备全厂污水处理站并达

标排放。

固废污染防治措施：全厂各类固体废物做到综合利用或安全妥

善处置；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应满足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(GB18597-2001)要求；焦炉煤气脱硫废液应提盐后回用或回配炼焦

煤，回用过程不得落地；焦油渣、沥青渣、生化污泥应回配炼焦煤，

回用过程不得落地；烧结（球团）脱硫渣、高炉渣和预处理后的钢

渣应做到综合利用或安全妥善处置。

达标排放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《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16171-2012)、《钢铁烧结、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28662-2012)、《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28663-2012)、

《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28664-2012)、《轧钢工业大气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28665-2012)和《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13456-2012)中新建企业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，位于《重点区域

大气污染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中重点控制区的烧结（球团）设备

机头废气执行颗粒物特别排放限值；厂界噪声应满足《工业企业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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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；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的设

施、场所应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

(GB18599-2001)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7-2001)。

自备电厂污染物排放应达到《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3223-2011）新建锅炉污染物排放限值或特别排放限值要求。

总量控制：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超过环保部门核定的总量

控制指标；有“十二五”减排任务的企业，应按计划完成减排任务。

清洁生产与能源利用：应配备烧结余热回收、高炉煤气余压回

收、转炉烟气余热回收等装置；粗钢生产主要工序能耗符合《粗钢

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GB21256-2007）单位产品能

耗限额准入值；企业全厂水循环利用率 95%以上；企业吨钢新水耗量

高炉流程低于 4.1 立方米、电炉流程低于 3立方米。

环境管理：烧结机头、球团焙烧、焦炉、自备电站排气筒应安

装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在线自动监控系统，全厂废水总排

口应安装在线自动监控系统，并与地方环保部门联网。企业落实各

项环境风险防控措施，近两年内未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，或已

落实整改要求。

运输条件：企业厂外运输应基本具备铁路运输、水运、管道运

输等环境污染小的运输方式。

二、水泥行业

1.红线条件

选址布局：企业不得位于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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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；企业应符合城市发展规划、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主体功能区划和环境功能区划且不得位于城市

主城区。

2.必要条件

环境承载力：项目所在区域应实现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粉

尘污染物减排。

废气污染防治措施：矿石破碎系统、原料烘干系统、原料均化

系统、生料粉磨系统、煤粉制备系统、水泥粉磨系统、水泥包装等

各产尘环节应采用袋式除尘器；物料堆存采取封闭措施；各输送系

统均应在输送皮带（输送廊道）加防尘罩，皮带机转运处应配套集

尘罩抽吸后单独或集中用袋式除尘器处理；篦冷机、回转窑应配套

袋式除尘器、电除尘器、电-袋复合除尘器等高效除尘装置；回转窑

采用低氮氧化物燃烧器技术和分解炉分级燃烧技术；窑尾配套烟气

脱硝装置，采用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(SNCR)；各原料库、熟料库、

水泥库库顶应配套脉冲单机袋式除尘器或气箱脉冲袋式除尘器；库

底卸料器应配套脉冲单机袋式除尘器或分别用集尘罩抽吸、集中用

袋式除尘器处理。

废水污染防治措施：设备冷却水排水应集中收集后经隔油、沉

淀处理，进厂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；协同处置生活垃圾产生的

渗滤液应喷入窑内焚烧处理，处置污泥时污泥析出水应配套专门污

水处理设施。

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：矿山开采应采用微差爆破技术；破碎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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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磨机、电机、高噪声风机、空压机、余热发电汽轮机和发电机等

应置于封闭隔声车间，并采用加装减震装置、在设备上或隔声间内

部墙面安装吸声材料、安装隔声罩等方式降噪；球磨机使用带有阻

尼效果的耐磨衬板；提高电机装配精度，降低机械噪声；在风机进、

出口和循环水冷却塔进风口安装消声器，风机和管道采用软连接，

冷却塔旁安装隔声屏障；非标管道进行岩棉保温隔音。

固废污染防治措施：窑灰、灰渣、粉尘等应返回生产工序重新

利用；水泥厂自产的少量生活垃圾、废油、油棉纱等可入窑处置；

不含铬的废旧耐火砖可以作为原料或混合材，含铬的废旧耐火砖应

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利用处置；可燃的无毒无害的废滤袋可入窑煅烧

处置，不可燃烧的有毒有害的废滤袋应送处置危险废物专门机构回

收利用。

达标排放：废气排放应满足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4915-2013）中新建企业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；厂界排放噪声应

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；固体废

物贮存、处置的设施、场所应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

场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9-2001)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(GB18597-2001)。

总量控制：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超过环保部门核定的总量

控制指标；有“十二五”减排任务的企业，应按计划完成减排任务。

清洁生产与能源利用：熟料综合煤耗（折标煤）小于108千克/吨，

可比熟料综合能耗小于 115 千克/吨；单位熟料新鲜水用量小于 0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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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/吨；原料配料中使用工业废物大于15%；窑系统废气余热利用率大

于70%。

环境管理:窑头、窑尾排气筒应安装颗粒物自动监控系统，窑尾

同时安装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自动监控系统，并与地方环保部门联

网；企业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控措施，近两年内未发生重特大突发

环境事件，或已落实整改要求。

三、电解铝行业

1.红线条件

选址布局：企业不得位于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水

源保护区、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地区；企业应符

合城市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主体功能区划和环境功能区

划且不得位于城市主城区。

2.必要条件

环境承载力：项目所在区域应实现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粉

尘污染物减排。

废气污染防治措施：氧化铝卸料、氟化盐卸料、新鲜氧化铝贮

仓、载氟氧化铝贮仓、氟化盐贮仓、电解质贮仓等粉尘排放点应设

置高效袋式除尘器；铝电解槽烟气应采用集气罩+两段氧化铝吸附干

法净化工艺+袋式除尘器；阳极组装及破碎系统装卸站、电解质清理、

电解质卸料、电解质提升与破碎、残极抛丸、残极压脱、磷铁环压

脱及清理、钢爪抛丸及导杆清刷、残极破碎、残极贮仓、磷生铁化

铁炉、磷生铁浇铸站、钢爪烘干等粉尘排放点应设置高效袋式除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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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；电解槽大修刨炉区、抬包清理区、吸铝管清理区等粉尘排放点

应设置高效袋式除尘器；有阳极焙烧工序的，需采取高效除尘脱硫

除氟措施；自备电厂配套安装高效脱硫脱硝除尘装置。

固废污染防治措施：电解槽大修渣等危险固废应进行无害化处理，

或按照《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8-2001）和《危险废物

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的相关要求妥善处理处置。

达标排放：污染物排放应达到《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25465-2010）及修改单中新建企业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，位于

《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中重点控制区的，或者

位于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执行水污

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地区的，执行特别排放限值。自备电厂污染物排

放应达到《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23-2011）新建锅炉

污染物排放限值或特别排放限值要求。

总量控制：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超过环保部门核定的总量

控制指标；有“十二五”减排任务的企业，应按计划完成减排任务。

地方环保部门要把氟化物纳入电解铝企业排污重点监控体系，明确

电解铝企业的氟化物排放总量。

清洁生产与能源利用：铝液电解交流电耗低于 13350 千瓦时/吨

铝；铝锭综合交流电耗低于 13800 千瓦时/吨铝，电流效率原则上不

应低于 92%；新水消耗低于 3吨/吨铝；氟排放量低于 0.6 千克/吨铝。

环境管理：电解烟气净化系统排气筒和自备电厂排气筒尾气排

放点安装污染物自动监控系统，并与地方环保部门联网；应对电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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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间天窗等部位定期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；企业落实各项环境风险

防控措施，近两年内未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，或已落实整改要

求。

四、平板玻璃行业

1.红线条件

选址布局：企业不得位于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水

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；企业应符合城市发展规划、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主体功能区划和环境功能区划且不得位于城市

主城区。

2.必要条件

环境承载力：项目所在区域应实现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粉

尘污染物减排。

废气污染防治措施：原料系统需配备封闭原料库，配料系统

需配备袋式或滤筒除尘器，外排废气中颗粒物浓度应小于等于 30

毫克/立方米；玻璃窑炉需配备烟气除尘、脱硝、余热利用等设施，

以重油、石油焦等为燃料的还要配套脱硫装置；在线镀膜需配备

废气燃烧、除尘、碱液洗涤装置；碎玻璃系统需配备袋式或滤筒

除尘器。含油废水处理需采用隔油、混凝、气浮等工艺。废耐火

材料需交由厂家回收利用，废油需交由有相应危废处理资质的公

司处置。

达标排放：废气排放应满足《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26453-2011）中新建企业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；厂界噪声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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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；固体废

物贮存、处置的设施、场所应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理

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7-2001）。

总量控制：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超过环保部门核定的总量

控制指标；有“十二五”减排任务的企业，应按计划完成减排任务。

清洁生产与能源利用：生产规模大于或等于 500 吨/日熔窑的综

合能耗应小于16.5千克标煤/重量箱；玻璃熔化能耗小于或等于6500

千焦/千克玻璃液；新鲜水用量不大于 0.2 立方米/重量箱；生产工

业废水回用率不小于 90%；废玻璃回收率 100%；原料车间粉尘回收

利用率达到 100%；镁铬砖回收利用率 100%。

环境管理：窑尾排气筒应安装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在

线自动监控系统，并与地方环保部门联网；企业落实各项环境风险

防控措施，近两年内未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，或已落实整改要

求。

五、船舶行业

1.红线条件

选址布局：企业不得位于自然保护区（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）、

风景名胜区（包括海滨风景名胜区）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重要渔业

水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；企业应符合海洋功能区划、海洋

环境保护规划、水环境功能区划和岸线利用规划要求；企业不得位

于一类、二类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和水环境功能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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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必要条件

环境承载力：位于海湾、半封闭海及其他自净能力较差海域的企

业，不得向其排放含有机物和富营养化物质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。

废气污染防治措施：钢材预处理和分段涂装工序产生的喷砂粉

尘需采用滤筒除尘器或布袋除尘器+排气筒高空排放措施，产生漆

雾、有机废气需采用漆雾净化设施+活性炭吸附装置+催化燃烧+排气

筒高空排放措施；切割加工设备需自带金属粉尘捕集净化系统；加

工装焊、部件装焊、分段装焊、管子加工、模块中心等工序产生的

焊接烟尘需采用移动式焊烟净化机组+全室通风措施或采用焊烟净

化机组+排气筒高空排放；总装、合拢舾装工段需使用环保漆（无溶

剂或水溶性漆），产生的有机废气、焊接烟尘需采取局部通风措施。

废水污染防治措施：船坞清洗、机舱清洗、舷窗水密冲洗试验、

密闭仓室清洗、管道密试泄露、管子加工密试实验、空压站产生的

含油废水需采用隔油沉砂+混凝气浮+生化处理措施或采用隔油沉砂

+混凝气浮措施后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；生活污水采用生化处理措施

或直接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；管子加工等工序产生的酸性废水需采

用中和+混凝沉淀处理，含铬废水需采用单独收集，再经化学还原沉

淀+混凝沉淀处理措施。

固废污染防治措施：废漆渣、废滤材、废吸附材料、含铬污泥、

废矿物油、含油污泥、废催化剂等危险废物需委托有资质部门安全

妥善处置；废钢(丸)砂、铁锈、废钢材边角料、废焊材等需由供应

商或厂家回收利用；生化污泥、生活垃圾需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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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标排放 :污染物排放应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、《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CJ3082-1999）、
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要求，固体废物处理

处置应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理场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01）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

等相关标准要求。

总量控制: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超过环保部门核定的总量

控制指标。

环境管理:企业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控措施，近两年内未发生重

特大突发环境事件，或已落实整改要求。

抄 送：国务院办公厅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各计划单列

市人民政府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

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商务部、人民银行，国资委，

税务总局、银监会、证监会，各相关行业协会，环境保护部各环

境保护督查中心，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。

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4 年 4 月 21 日印发


